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

113年度家護字第466號

聲  請  人  

即  被害人  鄒○儀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害  人  鄒○瑞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張○玲  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鄒○德  

0000000000000000

非訟代理人  錢政銘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暫時保護令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

日核發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00號民事暫時保護令，依法視為已

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相對人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、精神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

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：聲請人即被害人戊○○、被害人丙○○、

甲○○。

相對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被害人戊○○、丙○○、甲○○為下

列聯絡行為：騷擾、接觸、通信。

相對人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50公尺：被害人住所（屏東縣○○市

○○路000巷00號）、工作場所（來旭上企業有限公司，地址：

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○0號）。

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壹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為聲請人即被害人戊○○之胞

弟，為被害人甲○○之小叔，為被害人丙○○之叔叔，係家

庭暴力防治法所定義之家庭成員。民國113年6月28日，戊○

○之父召集子女在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號住處討論公司及

家產問題，因戊○○確診無法到場，而由其子丙○○代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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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，討論時相對人一直把戊○○說得很難聽，因而與丙○○

發生口角，相對人就衝過來抓丙○○的脖子，丙○○把相對

人的手拍掉，之後相對人抓丙○○的衣領，致丙○○前側頸

部局部皮膚紅腫；復於113年7月19日，因為兩造之父欲將公

司經營權轉讓給丙○○，相對人傳：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

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被害人戊○○；又於113年8

月15日上午8時45分許，在址設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○0號

被害人經營的來旭上企業有限公司(以下稱公司)，相對人拿

噴農藥的鐵棍，先敲破被害人戊○○的汽車引擎蓋，再踢壞

辦公室的木門，之後走進辦公室，指著戊○○說：「要讓你

死」，丙○○、甲○○壓制相對人，之後戊○○亦制止相對

人，過程中相對人以三字經辱罵3名被害人，致戊○○受有

左腹鈍挫傷、左大腿鈍挫傷；甲○○雙腕挫傷、右肩及右膝

挫傷、右大腿摔傷；丙○○後頸鈍挫傷、左肩擦挫傷、右胸

口擦挫傷、左背擦挫傷、雙前臂及雙膝及左小腿擦挫傷；11

3年8月16日相對人指使妹婿廖家和把公司的監視器電源拔

掉，企圖毀滅證據；113年9月10日，在公司，因相對人否認

有與被害人和解之事，雙方發生口角，以三字經辱罵戊○

○、甲○○、丙○○；最近一次於113年10月1日，相對人未

經被害人同意，騎車到公司，在監視器拍不到的地方停留約

10多分鐘後離開，丙○○在其離開時遇到相對人，認其露出

挑釁的眼神等情，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，被害人有繼續遭受

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急迫危險，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

法第10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之規定，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

第1項第1、2、4、10款內容之保護令等語。
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113年6月28日伊沒有掐丙○○脖子，只有抓著

丙○○的衣領，係一般家庭成員間相處所生之摩擦與情緒反

應；113年7月19日伊傳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

操」LINE訊息予戊○○，是因為戊○○涉嫌偽造文書，事先

通知，並於同年8月4日報警提出刑事告訴；至於113年8月15

日係兩造母親丁○○○通知伊，父親乙○○突然遭戊○○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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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公司欲簽署文件，伊擔心乙○○遭脅迫簽立相關文件，遂

立刻前往公司，兩造因而發生衝突；伊並無聲請意旨所指11

3年8月16日、113年9月10日、113年10月1日之情事，兩造僅

在113年8月15日有衝突事件等語置辯。
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為丙○○胞弟、甲○○之小叔、丙○○之叔

叔，分別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、6、4款所定義之家庭

成員，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及身分證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

29、35至39頁）。113年6月28日，兩造在相對人住處討論公

司及家產問題，發生衝突時相對人起身拉住丙○○之衣領，

致丙○○前側頸部皮膚紅腫，此有113年6月28日屏基醫療財

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（見本

院卷第43頁）、本院勘驗筆錄（見本院卷第93頁）在卷為

憑。113年7月19日，相對人傳：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

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戊○○，施予對方身心之恐嚇滋

擾，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（見本院卷第76頁）可證。113年8

月15日，相對人拿噴農藥的鐵棍，先敲破被害人戊○○的汽

車引擎蓋，再踢壞公司辦公室的木門，之後走進辦公室，指

著被害人戊○○說：「要讓你死」，被害人丙○○、甲○○

壓制相對人，之後被害人戊○○亦制止相對人，致戊○○受

有左腹鈍挫傷、左大腿鈍挫傷；甲○○雙腕挫傷、右肩及右

膝挫傷、右大腿摔傷；丙○○後頸鈍挫傷、左肩擦挫傷、右

胸口擦挫傷、左背擦挫傷、雙前臂及雙膝及左小腿擦挫傷，

有113年8月15日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受理保護

性事件驗傷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41、42、45至48頁）、監視

器翻拍照片及受傷照片（見本院卷第49至60頁），以上均為

相對人所不爭，堪信屬實。本院審酌113年6月28日相對人已

與丙○○產生肢體衝突，顯非家人間之細微摩擦，113年7月

19日相對人所傳LINE訊息，已非家人間理性溝通之舉，113

年8月15日相對人到戊○○的公司破壞汽車引擎蓋、踢壞木

門，甚至與被害人拉扯而造成被害人戊○○、丙○○、甲○

○受傷，殊非一般家庭成員之間解決紛爭或矛盾之合理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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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是相對人上開辯解並不可採，堪認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不

法侵害行為已盡舉證之責，可信其主張為真實。至113年8月

16日、113年9月10日、113年10月1日兩造所生之衝突，雖經

相對人否認，而聲請人未再舉證證明，惟未影響上述相對人

已對被害人構成家庭暴力之認定。另相對人雖稱兩造於113

年12月9日之衝突，係丙○○主動挑釁所致，惟相對人該次

衝突業經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1號違反保護令罪嫌提起

公訴在案（見第243頁），益徵相對人有繼續對被害人實施

家庭暴力行為之可能。至證人即兩造之父母乙○○、丁○○

○於本院之證述內容，及相對人其餘抗辯，均無礙本院前揭

之認定，無得採為有利於相對人之認定依據，併予指明。

四、本院審酌兩造為親兄弟，彼此關係密切，因家族事業所生上

述家庭暴力情節等諸情，認為核發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內容

之通常保護令為適當，並酌定本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1

年。至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禁止跟蹤部分之保護令，未據聲請

人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證明相對人曾跟蹤被害人，即無從核發

此部分之保護令。又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完成相關處遇計畫

部分之保護令，亦未據被害人提出相關具體事證相佐，難認

有核發此等部分保護令之必要。從而，本院斟酌前開所示之

保護令內容已足以保護被害人等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尚難准

許，附予敘明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　張以岳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抗告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本院前所核發之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00號暫時保護令，自本保

護令核發時起失其效力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蕭秀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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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
113年度家護字第466號
聲  請  人  
即  被害人  鄒○儀  


被  害  人  鄒○瑞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張○玲  


相  對  人  鄒○德  


非訟代理人  錢政銘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暫時保護令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核發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00號民事暫時保護令，依法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相對人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、精神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：聲請人即被害人戊○○、被害人丙○○、甲○○。
相對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被害人戊○○、丙○○、甲○○為下列聯絡行為：騷擾、接觸、通信。
相對人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50公尺：被害人住所（屏東縣○○市○○路000巷00號）、工作場所（來旭上企業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○0號）。
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壹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為聲請人即被害人戊○○之胞弟，為被害人甲○○之小叔，為被害人丙○○之叔叔，係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義之家庭成員。民國113年6月28日，戊○○之父召集子女在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號住處討論公司及家產問題，因戊○○確診無法到場，而由其子丙○○代表出席，討論時相對人一直把戊○○說得很難聽，因而與丙○○發生口角，相對人就衝過來抓丙○○的脖子，丙○○把相對人的手拍掉，之後相對人抓丙○○的衣領，致丙○○前側頸部局部皮膚紅腫；復於113年7月19日，因為兩造之父欲將公司經營權轉讓給丙○○，相對人傳：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被害人戊○○；又於113年8月15日上午8時45分許，在址設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○0號被害人經營的來旭上企業有限公司(以下稱公司)，相對人拿噴農藥的鐵棍，先敲破被害人戊○○的汽車引擎蓋，再踢壞辦公室的木門，之後走進辦公室，指著戊○○說：「要讓你死」，丙○○、甲○○壓制相對人，之後戊○○亦制止相對人，過程中相對人以三字經辱罵3名被害人，致戊○○受有左腹鈍挫傷、左大腿鈍挫傷；甲○○雙腕挫傷、右肩及右膝挫傷、右大腿摔傷；丙○○後頸鈍挫傷、左肩擦挫傷、右胸口擦挫傷、左背擦挫傷、雙前臂及雙膝及左小腿擦挫傷；113年8月16日相對人指使妹婿廖家和把公司的監視器電源拔掉，企圖毀滅證據；113年9月10日，在公司，因相對人否認有與被害人和解之事，雙方發生口角，以三字經辱罵戊○○、甲○○、丙○○；最近一次於113年10月1日，相對人未經被害人同意，騎車到公司，在監視器拍不到的地方停留約10多分鐘後離開，丙○○在其離開時遇到相對人，認其露出挑釁的眼神等情，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，被害人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急迫危險，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之規定，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、2、4、10款內容之保護令等語。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113年6月28日伊沒有掐丙○○脖子，只有抓著丙○○的衣領，係一般家庭成員間相處所生之摩擦與情緒反應；113年7月19日伊傳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戊○○，是因為戊○○涉嫌偽造文書，事先通知，並於同年8月4日報警提出刑事告訴；至於113年8月15日係兩造母親丁○○○通知伊，父親乙○○突然遭戊○○帶到公司欲簽署文件，伊擔心乙○○遭脅迫簽立相關文件，遂立刻前往公司，兩造因而發生衝突；伊並無聲請意旨所指113年8月16日、113年9月10日、113年10月1日之情事，兩造僅在113年8月15日有衝突事件等語置辯。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為丙○○胞弟、甲○○之小叔、丙○○之叔叔，分別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、6、4款所定義之家庭成員，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及身分證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29、35至39頁）。113年6月28日，兩造在相對人住處討論公司及家產問題，發生衝突時相對人起身拉住丙○○之衣領，致丙○○前側頸部皮膚紅腫，此有113年6月28日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43頁）、本院勘驗筆錄（見本院卷第93頁）在卷為憑。113年7月19日，相對人傳：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戊○○，施予對方身心之恐嚇滋擾，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（見本院卷第76頁）可證。113年8月15日，相對人拿噴農藥的鐵棍，先敲破被害人戊○○的汽車引擎蓋，再踢壞公司辦公室的木門，之後走進辦公室，指著被害人戊○○說：「要讓你死」，被害人丙○○、甲○○壓制相對人，之後被害人戊○○亦制止相對人，致戊○○受有左腹鈍挫傷、左大腿鈍挫傷；甲○○雙腕挫傷、右肩及右膝挫傷、右大腿摔傷；丙○○後頸鈍挫傷、左肩擦挫傷、右胸口擦挫傷、左背擦挫傷、雙前臂及雙膝及左小腿擦挫傷，有113年8月15日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受理保護性事件驗傷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41、42、45至48頁）、監視器翻拍照片及受傷照片（見本院卷第49至60頁），以上均為相對人所不爭，堪信屬實。本院審酌113年6月28日相對人已與丙○○產生肢體衝突，顯非家人間之細微摩擦，113年7月19日相對人所傳LINE訊息，已非家人間理性溝通之舉，113年8月15日相對人到戊○○的公司破壞汽車引擎蓋、踢壞木門，甚至與被害人拉扯而造成被害人戊○○、丙○○、甲○○受傷，殊非一般家庭成員之間解決紛爭或矛盾之合理方式，是相對人上開辯解並不可採，堪認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不法侵害行為已盡舉證之責，可信其主張為真實。至113年8月16日、113年9月10日、113年10月1日兩造所生之衝突，雖經相對人否認，而聲請人未再舉證證明，惟未影響上述相對人已對被害人構成家庭暴力之認定。另相對人雖稱兩造於113年12月9日之衝突，係丙○○主動挑釁所致，惟相對人該次衝突業經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1號違反保護令罪嫌提起公訴在案（見第243頁），益徵相對人有繼續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可能。至證人即兩造之父母乙○○、丁○○○於本院之證述內容，及相對人其餘抗辯，均無礙本院前揭之認定，無得採為有利於相對人之認定依據，併予指明。
四、本院審酌兩造為親兄弟，彼此關係密切，因家族事業所生上述家庭暴力情節等諸情，認為核發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內容之通常保護令為適當，並酌定本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1年。至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禁止跟蹤部分之保護令，未據聲請人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證明相對人曾跟蹤被害人，即無從核發此部分之保護令。又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完成相關處遇計畫部分之保護令，亦未據被害人提出相關具體事證相佐，難認有核發此等部分保護令之必要。從而，本院斟酌前開所示之保護令內容已足以保護被害人等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尚難准許，附予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　張以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抗告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本院前所核發之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00號暫時保護令，自本保護令核發時起失其效力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蕭秀蓉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
113年度家護字第466號
聲  請  人  
即  被害人  鄒○儀  

被  害  人  鄒○瑞  

            張○玲  

相  對  人  鄒○德  

非訟代理人  錢政銘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暫時保護令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
日核發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00號民事暫時保護令，依法視為已
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相對人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、精神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
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：聲請人即被害人戊○○、被害人丙○○、甲○○
。
相對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被害人戊○○、丙○○、甲○○為下列聯絡
行為：騷擾、接觸、通信。
相對人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50公尺：被害人住所（屏東縣○○市○○
路000巷00號）、工作場所（來旭上企業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屏東
縣里○鄉○○路00○0號）。
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壹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為聲請人即被害人戊○○之胞弟，
    為被害人甲○○之小叔，為被害人丙○○之叔叔，係家庭暴力防
    治法所定義之家庭成員。民國113年6月28日，戊○○之父召集
    子女在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號住處討論公司及家產問題，因
    戊○○確診無法到場，而由其子丙○○代表出席，討論時相對人
    一直把戊○○說得很難聽，因而與丙○○發生口角，相對人就衝
    過來抓丙○○的脖子，丙○○把相對人的手拍掉，之後相對人抓
    丙○○的衣領，致丙○○前側頸部局部皮膚紅腫；復於113年7月
    19日，因為兩造之父欲將公司經營權轉讓給丙○○，相對人傳
    ：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被
    害人戊○○；又於113年8月15日上午8時45分許，在址設屏東
    縣里○鄉○○路00○0號被害人經營的來旭上企業有限公司(以下
    稱公司)，相對人拿噴農藥的鐵棍，先敲破被害人戊○○的汽
    車引擎蓋，再踢壞辦公室的木門，之後走進辦公室，指著戊
    ○○說：「要讓你死」，丙○○、甲○○壓制相對人，之後戊○○亦
    制止相對人，過程中相對人以三字經辱罵3名被害人，致戊○
    ○受有左腹鈍挫傷、左大腿鈍挫傷；甲○○雙腕挫傷、右肩及
    右膝挫傷、右大腿摔傷；丙○○後頸鈍挫傷、左肩擦挫傷、右
    胸口擦挫傷、左背擦挫傷、雙前臂及雙膝及左小腿擦挫傷；
    113年8月16日相對人指使妹婿廖家和把公司的監視器電源拔
    掉，企圖毀滅證據；113年9月10日，在公司，因相對人否認
    有與被害人和解之事，雙方發生口角，以三字經辱罵戊○○、
    甲○○、丙○○；最近一次於113年10月1日，相對人未經被害人
    同意，騎車到公司，在監視器拍不到的地方停留約10多分鐘
    後離開，丙○○在其離開時遇到相對人，認其露出挑釁的眼神
    等情，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，被害人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
    不法侵害行為之急迫危險，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條第
    1項、第16條第3項之規定，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、
    2、4、10款內容之保護令等語。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113年6月28日伊沒有掐丙○○脖子，只有抓著丙
    ○○的衣領，係一般家庭成員間相處所生之摩擦與情緒反應；
    113年7月19日伊傳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
    」LINE訊息予戊○○，是因為戊○○涉嫌偽造文書，事先通知，
    並於同年8月4日報警提出刑事告訴；至於113年8月15日係兩
    造母親丁○○○通知伊，父親乙○○突然遭戊○○帶到公司欲簽署
    文件，伊擔心乙○○遭脅迫簽立相關文件，遂立刻前往公司，
    兩造因而發生衝突；伊並無聲請意旨所指113年8月16日、11
    3年9月10日、113年10月1日之情事，兩造僅在113年8月15日
    有衝突事件等語置辯。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為丙○○胞弟、甲○○之小叔、丙○○之叔叔，分別
    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、6、4款所定義之家庭成員，有
    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及身分證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29、35至
    39頁）。113年6月28日，兩造在相對人住處討論公司及家產
    問題，發生衝突時相對人起身拉住丙○○之衣領，致丙○○前側
    頸部皮膚紅腫，此有113年6月28日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
    督教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43頁）
    、本院勘驗筆錄（見本院卷第93頁）在卷為憑。113年7月19
    日，相對人傳：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
    INE訊息予戊○○，施予對方身心之恐嚇滋擾，有LINE對話紀
    錄截圖（見本院卷第76頁）可證。113年8月15日，相對人拿
    噴農藥的鐵棍，先敲破被害人戊○○的汽車引擎蓋，再踢壞公
    司辦公室的木門，之後走進辦公室，指著被害人戊○○說：「
    要讓你死」，被害人丙○○、甲○○壓制相對人，之後被害人戊
    ○○亦制止相對人，致戊○○受有左腹鈍挫傷、左大腿鈍挫傷；
    甲○○雙腕挫傷、右肩及右膝挫傷、右大腿摔傷；丙○○後頸鈍
    挫傷、左肩擦挫傷、右胸口擦挫傷、左背擦挫傷、雙前臂及
    雙膝及左小腿擦挫傷，有113年8月15日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
    東基督教醫院受理保護性事件驗傷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41、
    42、45至48頁）、監視器翻拍照片及受傷照片（見本院卷第
    49至60頁），以上均為相對人所不爭，堪信屬實。本院審酌
    113年6月28日相對人已與丙○○產生肢體衝突，顯非家人間之
    細微摩擦，113年7月19日相對人所傳LINE訊息，已非家人間
    理性溝通之舉，113年8月15日相對人到戊○○的公司破壞汽車
    引擎蓋、踢壞木門，甚至與被害人拉扯而造成被害人戊○○、
    丙○○、甲○○受傷，殊非一般家庭成員之間解決紛爭或矛盾之
    合理方式，是相對人上開辯解並不可採，堪認聲請人對於相
    對人不法侵害行為已盡舉證之責，可信其主張為真實。至11
    3年8月16日、113年9月10日、113年10月1日兩造所生之衝突
    ，雖經相對人否認，而聲請人未再舉證證明，惟未影響上述
    相對人已對被害人構成家庭暴力之認定。另相對人雖稱兩造
    於113年12月9日之衝突，係丙○○主動挑釁所致，惟相對人該
    次衝突業經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1號違反保護令罪嫌提
    起公訴在案（見第243頁），益徵相對人有繼續對被害人實
    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可能。至證人即兩造之父母乙○○、丁○○○
    於本院之證述內容，及相對人其餘抗辯，均無礙本院前揭之
    認定，無得採為有利於相對人之認定依據，併予指明。
四、本院審酌兩造為親兄弟，彼此關係密切，因家族事業所生上
    述家庭暴力情節等諸情，認為核發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內容
    之通常保護令為適當，並酌定本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1
    年。至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禁止跟蹤部分之保護令，未據聲請
    人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證明相對人曾跟蹤被害人，即無從核發
    此部分之保護令。又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完成相關處遇計畫
    部分之保護令，亦未據被害人提出相關具體事證相佐，難認
    有核發此等部分保護令之必要。從而，本院斟酌前開所示之
    保護令內容已足以保護被害人等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尚難准
    許，附予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　張以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抗告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本院前所核發之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00號暫時保護令，自本保
護令核發時起失其效力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蕭秀蓉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
113年度家護字第466號
聲  請  人  
即  被害人  鄒○儀  

被  害  人  鄒○瑞  

            張○玲  

相  對  人  鄒○德  

非訟代理人  錢政銘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暫時保護令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核發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00號民事暫時保護令，依法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相對人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、精神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：聲請人即被害人戊○○、被害人丙○○、甲○○。
相對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被害人戊○○、丙○○、甲○○為下列聯絡行為：騷擾、接觸、通信。
相對人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50公尺：被害人住所（屏東縣○○市○○路000巷00號）、工作場所（來旭上企業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○0號）。
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壹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為聲請人即被害人戊○○之胞弟，為被害人甲○○之小叔，為被害人丙○○之叔叔，係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義之家庭成員。民國113年6月28日，戊○○之父召集子女在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號住處討論公司及家產問題，因戊○○確診無法到場，而由其子丙○○代表出席，討論時相對人一直把戊○○說得很難聽，因而與丙○○發生口角，相對人就衝過來抓丙○○的脖子，丙○○把相對人的手拍掉，之後相對人抓丙○○的衣領，致丙○○前側頸部局部皮膚紅腫；復於113年7月19日，因為兩造之父欲將公司經營權轉讓給丙○○，相對人傳：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被害人戊○○；又於113年8月15日上午8時45分許，在址設屏東縣里○鄉○○路00○0號被害人經營的來旭上企業有限公司(以下稱公司)，相對人拿噴農藥的鐵棍，先敲破被害人戊○○的汽車引擎蓋，再踢壞辦公室的木門，之後走進辦公室，指著戊○○說：「要讓你死」，丙○○、甲○○壓制相對人，之後戊○○亦制止相對人，過程中相對人以三字經辱罵3名被害人，致戊○○受有左腹鈍挫傷、左大腿鈍挫傷；甲○○雙腕挫傷、右肩及右膝挫傷、右大腿摔傷；丙○○後頸鈍挫傷、左肩擦挫傷、右胸口擦挫傷、左背擦挫傷、雙前臂及雙膝及左小腿擦挫傷；113年8月16日相對人指使妹婿廖家和把公司的監視器電源拔掉，企圖毀滅證據；113年9月10日，在公司，因相對人否認有與被害人和解之事，雙方發生口角，以三字經辱罵戊○○、甲○○、丙○○；最近一次於113年10月1日，相對人未經被害人同意，騎車到公司，在監視器拍不到的地方停留約10多分鐘後離開，丙○○在其離開時遇到相對人，認其露出挑釁的眼神等情，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，被害人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急迫危險，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之規定，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、2、4、10款內容之保護令等語。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113年6月28日伊沒有掐丙○○脖子，只有抓著丙○○的衣領，係一般家庭成員間相處所生之摩擦與情緒反應；113年7月19日伊傳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戊○○，是因為戊○○涉嫌偽造文書，事先通知，並於同年8月4日報警提出刑事告訴；至於113年8月15日係兩造母親丁○○○通知伊，父親乙○○突然遭戊○○帶到公司欲簽署文件，伊擔心乙○○遭脅迫簽立相關文件，遂立刻前往公司，兩造因而發生衝突；伊並無聲請意旨所指113年8月16日、113年9月10日、113年10月1日之情事，兩造僅在113年8月15日有衝突事件等語置辯。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為丙○○胞弟、甲○○之小叔、丙○○之叔叔，分別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、6、4款所定義之家庭成員，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及身分證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29、35至39頁）。113年6月28日，兩造在相對人住處討論公司及家產問題，發生衝突時相對人起身拉住丙○○之衣領，致丙○○前側頸部皮膚紅腫，此有113年6月28日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43頁）、本院勘驗筆錄（見本院卷第93頁）在卷為憑。113年7月19日，相對人傳：「別逼我，我會讓你在屏東無法抬頭 操」LINE訊息予戊○○，施予對方身心之恐嚇滋擾，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（見本院卷第76頁）可證。113年8月15日，相對人拿噴農藥的鐵棍，先敲破被害人戊○○的汽車引擎蓋，再踢壞公司辦公室的木門，之後走進辦公室，指著被害人戊○○說：「要讓你死」，被害人丙○○、甲○○壓制相對人，之後被害人戊○○亦制止相對人，致戊○○受有左腹鈍挫傷、左大腿鈍挫傷；甲○○雙腕挫傷、右肩及右膝挫傷、右大腿摔傷；丙○○後頸鈍挫傷、左肩擦挫傷、右胸口擦挫傷、左背擦挫傷、雙前臂及雙膝及左小腿擦挫傷，有113年8月15日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受理保護性事件驗傷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41、42、45至48頁）、監視器翻拍照片及受傷照片（見本院卷第49至60頁），以上均為相對人所不爭，堪信屬實。本院審酌113年6月28日相對人已與丙○○產生肢體衝突，顯非家人間之細微摩擦，113年7月19日相對人所傳LINE訊息，已非家人間理性溝通之舉，113年8月15日相對人到戊○○的公司破壞汽車引擎蓋、踢壞木門，甚至與被害人拉扯而造成被害人戊○○、丙○○、甲○○受傷，殊非一般家庭成員之間解決紛爭或矛盾之合理方式，是相對人上開辯解並不可採，堪認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不法侵害行為已盡舉證之責，可信其主張為真實。至113年8月16日、113年9月10日、113年10月1日兩造所生之衝突，雖經相對人否認，而聲請人未再舉證證明，惟未影響上述相對人已對被害人構成家庭暴力之認定。另相對人雖稱兩造於113年12月9日之衝突，係丙○○主動挑釁所致，惟相對人該次衝突業經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1號違反保護令罪嫌提起公訴在案（見第243頁），益徵相對人有繼續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可能。至證人即兩造之父母乙○○、丁○○○於本院之證述內容，及相對人其餘抗辯，均無礙本院前揭之認定，無得採為有利於相對人之認定依據，併予指明。
四、本院審酌兩造為親兄弟，彼此關係密切，因家族事業所生上述家庭暴力情節等諸情，認為核發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內容之通常保護令為適當，並酌定本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1年。至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禁止跟蹤部分之保護令，未據聲請人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證明相對人曾跟蹤被害人，即無從核發此部分之保護令。又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完成相關處遇計畫部分之保護令，亦未據被害人提出相關具體事證相佐，難認有核發此等部分保護令之必要。從而，本院斟酌前開所示之保護令內容已足以保護被害人等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尚難准許，附予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　張以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抗告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本院前所核發之113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00號暫時保護令，自本保護令核發時起失其效力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蕭秀蓉


